
　　春回漓江，万物复苏。3月1日0时起，广西内陆水域正式进入为期
4个月的禁渔期（3月1日0时至6月30日24时）。这是漓江主要鱼类繁
殖与幼鱼生长的关键期，也是生态保护的红线期。禁渔令刚一生效，
桂林市公安局便联合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部门启动“零容忍”打击
机制，采取“水陆空”立体巡防模式，对非法捕捞行为实施精准
打击。
　　记者从市公安局了解到，禁渔期启动仅十余天，警方已连续破获
多起非法捕捞案件，多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被依法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警方正告：禁渔期不是“空窗期”，而是“高压
线”，任何心存侥幸的非法捕捞行为，都将面临法律的严厉制裁。

案件直击：顶风作案 严惩不贷

　　案例一：自制装备“小打小闹”？照样刑事拘留！
　　3月11日凌晨，平乐镇江左村水域。自以为夜深人静可以浑水摸鱼
的马某某，使用自制捕鱼装备潜入江中。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平乐
生态环境保护大队早已布下天罗地网。现场查获、人赃并获——— 4 . 3斤
渔获，马某某换来的是一副冰冷的手铐。目前，马某某已被依法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此案警示：非法捕捞无分大小，一旦伸手必留痕迹，
法律面前绝无侥幸！
　　案例二：21米“绝户网”？这是自投罗网！
　　3月5日，灵川县大面圩村雷祖庙前漓江水域。犯罪嫌疑人陶某某
正忙着收拢一条长达21米的地笼，这种被俗称为“绝户网”的禁用渔
具，是水生生物的噩梦。然而，他的“收获时刻”也成了自己的“落
网时刻”。漓江分局刑侦大队将其当场抓获，两条21米地笼、3.46公
斤渔获物全部缴获。渔获物虽被放生，但陶某某本人却难逃法网，已
被刑事立案。此案警示：“绝户网”捞的不是鱼，而是自己的自由！
　　案例三：湘江河段设伏，人赃并获无处逃！
　　3月2日，兴安县湘江松树坪村河段。唐某某将贪婪的目光投向江
中，布下地笼后满心期待“丰收”。当他再次下水收取9.68斤“哈巴
佬”、泥鳅、鲫鱼时，等待他的不是渔获的喜悦，而是民警的抓捕现
场。人赃俱在，铁证如山，唐某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此案
警示：禁渔期的江边，每一双贪婪的眼睛背后，可能都有一双执法的
眼睛在注视。
　　案例四：结伴作案？“捕鱼搭子”变“狱友搭子”
　　3月1日，禁渔期启动的第一天。董某某与李某某相约在漓江叠彩
区大河乡董家巷村河段捕鱼，以为“法不责众”，可以结伴壮胆。结

果，两人被执法大队和公安民警联手抓获，2.055公斤渔获物成
为他们的犯罪证据。双双落网、双双刑拘，这对“捕鱼搭

子”如今成了“狱友搭子”。此案警示：禁渔期结
伴捕鱼，不是“有福同享”，而是“有难同

当”！

桂林公安对禁渔期非法捕捞“零容忍”

守住禁渔底线 护好漓江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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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林某企业是一家专注于电子束焊
机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同时也是新三板上市
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
和广西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凭借
硬核的技术实力和丰富的研发经验，在
电子束焊机领域树立了显著的行业地
位，拥有突出的技术竞争优势。
　　企业在日常生产经营中，上下游结
算模式带来了一定的资金周转压力。上
游采购环节，常规原材料按市场行情采
购，而特殊定制钢材、模具件等需预付
30%定金，到货后结清尾款，结算周期
约1个月；下游合作客户以中国电子科
技集团、中国航天集团等央企及比亚迪
精工等知名企业为主，结算采用
“33 3 1”模式，即合同签订预收

30%、产品发货支付30%、验收完成
支付30%、预留10%作为质保金，部
分定制化产品生产周期3-4个月，整
体结算周期同步拉长，企业自有资金
被大量占用，资金周转难题逐渐
凸显。
　　兴业银行桂林分行始终坚守服务
实体经济、助力小微发展的金融初
心，在获悉企业的经营困境和融资需
求后，迅速响应、主动作为，第一时
间组建专项调研小组深入企业生产经
营一线，实地考察企业生产规模、技
术研发、市场布局及资金痛点，全面
细致掌握企业经营发展全貌。
　　基于对企业经营状况和行业发展
前景的精准研判，分行结合企业实际
需求量身定制金融服务方案，以公司

法人担保的方式，为企业成功发放
500万元普惠贷款，高效精准地为企
业注入金融活水。这笔及时的信贷支
持，有效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周转压
力，保障了企业生产研发、原材料采
购等经营环节的顺畅推进，为企业稳
健发展筑牢了金融支撑。
　　未来，兴业银行桂林分行将持续
聚焦专精特新、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
重点领域，不断优化普惠金融服务模
式，创新金融产品，提升服务效率，
以更精准、更高效、更暖心的金融服
务，打通金融赋能实体经济的“最后
一公里”，切实做到普助小微惠民
生、融通百业润实体，为地方经济高
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动能。

通讯员刘芸彤  

兴业银行桂林分行精准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发展

法律红线：这不只“要罚钱” 更是“要坐牢”

　　在采访中，民警告诉记者，不少群众存在误区，认为禁渔期捕鱼顶多
是罚款或没收工具。桂林警方郑重提醒：在禁渔期使用禁用工具捕捞，情
节严重的，已触犯刑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条规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
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
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以下行为极易构成犯罪：使用电鱼、毒鱼、炸鱼等破坏性方法；使用
地笼、密眼网等禁用渔具；在禁渔期、禁渔区内进行生产性捕捞。警方强
调，即便渔获量不大，只要在禁渔期使用了禁用工具或方法，即可能构成
犯罪。单位违法的，将对单位判处罚金，并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
责任。

共同参与：守住禁渔底线 护好漓江生态

　　据了解，目前桂林市公安局已联合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部门，启动
最严密的监管模式：岸上巡、水上查、夜间守，让非法捕捞者无处遁形；
无人机巡航、便衣蹲守，高科技与传统手段结合，实现重点水域全天候监
控；“零容忍”态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
　　警方郑重提醒：禁渔期是生态红线，更是法律底线。每年特定时段，
禁止一切形式的捕捞作业，这是法律的明确规定，不容挑战。电鱼、毒
鱼、炸鱼、用“绝户网”——— 这些行为直接涉嫌犯罪。不要因为一时的口
腹之欲或蝇头小利，搭上自己的自由和前程。莫侥幸，侥幸必被抓。无论
白天黑夜，无论江面江岸，执法监管无死角，任何违法行为都将付出沉重
代价。漓江是我们的母亲河，生态环境一旦破坏，修复难上加难。每一位
市民都是生态保护的参与者、监督者。
　　如发现非法捕捞线索，请立即拨打110举报！让广大市民一起守住禁渔
底线，守护好漓江的绿水青山，共同筑起桂林生态家园的铜墙铁壁。莫让
一时贪念，成为一生的悔恨！

　　记者陈静    


